附件2

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北仑区集体用餐配送单位(中央厨房)食品安全记分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人工记分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北仑区集体用餐配送单位(中央厨房)食品安全记分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的规定，你单位对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《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书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复核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申请复核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